估价委托书
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：
现因核定市场价值需要，特委托贵公司对下列房地产在价值时点的市场价格进行评估。
房屋设定条件如下：
	序号
	估价对象
	价值时点
	建筑面积
（平方米）
	套内建筑面积
（平方米）
	所在楼层/总楼层
	朝向
	建成年代
	楼型
	建筑结构
	用途
	土地使用权类型
	房屋权属
	设定权属

	1
	北京市丰台区新华街三里2号楼8层807号
	2006.07.18
	88.22
	72.96
	8/28

（-2）
	南
	2009
	塔楼
	钢混
	住宅
	国有划拨
	按经济适用住房产权管理
	可上市交易的商品房

	2
	北京市丰台区华源三里11号楼4层6单元402号
	2005.01.01
	135.53
	114.39
	6/15

（-1）
	西南北
	2006
	板楼
	钢混
	住宅
	国有划拨
	经济适用住房
	可上市交易的商品房

	3
	北京市朝阳区和平村小区E区1号楼2804号
	2013.06.19
	160.65
	——
	28/30（-3）
	西南
	2016
	塔楼
	钢混
	住宅
	国有划拨
	经济适用住房
	可上市交易的商品房

	备注:
1. 他项权利：均不考虑租赁权、抵押权、地役权等他项权利。
2. 内部装修情况：不需进入室内，估价对象1设定为简单装修（涂料墙面、涂料顶棚、水泥地面）、估价对象2、3设定为毛坯（刮腻子墙面、刮腻子顶棚、水泥毛地面）。


工作时限：自现场勘查完毕且资料齐全之日起 15个工作日内完成。
为确保评估工作独立、客观、公正，估价委托人承诺如下：
1. 委托估价行为受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》约束。
2.对提供的权属证明等资料的真实性、完整性及合法性负责，并在评估过程中给予必要的配合。
3.按照法律规定和评估报告载明的使用范围使用评估报告。
评估费用：评估收费以估价对象评估值为基准，收费标准参考原国家计委、建设部发布的《国家计委、建设部关于房地产中介服务收费的通知》[计价格第971号]（详见附件）采用差额定率分档累进制计算确定，具体收费金额由委托双方另行协商。
估价委托人（盖章）：
2024年10月31日
